
解釋字號 釋字第67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9年01⽉29⽇

解釋爭點 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五條關於⼈⺠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，旨在確保個

⼈依財產之存續狀態⾏使其⾃由使⽤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不得

因他⼈之法律⾏為⽽受侵害。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，於設

定抵押權後，共有物經分割者，其抵押權不因此⽽受影響（⺠法

第八百⼆⼗五條及第八百六⼗八條規定參照）。於分割前未先徵

得抵押權⼈同意者，於分割後，⾃係以原設定抵押權⽽經分別轉

載於各宗⼟地之應有部分，為抵押權之客體。是強制執⾏時，係

以分割後各宗⼟地經轉載抵押權之應有部分為其執⾏標的物。於

拍定後，因拍定⼈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，由拍定⼈與其他

共有⼈，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係，其他共有⼈回復分割前

之應有部分，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⾏⽽消滅，從⽽得

以維護其他共有⼈及抵押權⼈之權益。準此，中華⺠國九⼗年九

⽉⼗四⽇修正發布之⼟地登記規則第⼀百零七條之規定，符合⺠

法規定之意旨，亦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定，尚無

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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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五條關於⼈⺠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，旨在確保個

⼈依財產之存續狀態⾏使其⾃由使⽤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不得

因他⼈之法律⾏為⽽受侵害。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乃共有⼈對共有

物所有權之比例，性質上與所有權本無不同（本院釋字第四００

號、第五六⼆號解釋參照）。⺠法第八百⼗九條第⼀項規定，各

分別共有⼈得⾃由處分其應有部分。該條項所謂處分，包括讓與

應有部分，或以應有部分為客體設定抵押權（本院釋字第⼀四⼀

號解釋參照），旨在保障應有部分之財產權。⼜抵押權亦屬憲法

財產權保障之範圍，惟因分別共有⼈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得

單獨為之，不須其他分別共有⼈之同意；故就應有部分設定及實

⾏抵押權之結果，無害於其他共有⼈之利益者，符合私法⾃治原

則及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規定之意旨。

　　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，於設定抵押權後，共有物經分

割者，其抵押權不因此⽽受影響（⺠法第八百⼆⼗五條及第八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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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⼗八條規定參照）。九⼗年九⽉⼗四⽇修正發布之⼟地登記規

則第⼀百零七條規定：「分別共有⼟地，部分共有⼈就應有部分

設定抵押權者，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，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

分轉載於分割後各宗⼟地之上。但經先徵得抵押權⼈同意者，該

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⼈分割後取得之⼟地上。」（下稱系爭規

定）亦即限於分割前已先徵得抵押權⼈同意之情形，始以原設定

⼈分割後取得之⼟地為抵押權之客體。對於分割前未先徵得抵押

權⼈同意之情形，系爭規定抵押權之轉載⽅式，固可避免應有部

分之抵押權⼈因分割⽽受不利益，但系爭規定將該抵押權轉載於

分割後各宗⼟地之上，致使其他分別共有⼈取得之⼟地，亦有抵

押權負擔，且抵押權⼈得以轉載於該⼟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拍賣

取償。然抵押權之客體既為原共有物之應有部分，故於分割前未

先徵得抵押權⼈同意者，於分割後，⾃係以原設定抵押權⽽經分

別轉載於各宗⼟地之應有部分，為抵押權之客體。是強制執⾏

時，係以轉載於分割後各宗⼟地經抵押之應有部分，為其執⾏標

的物。於拍定後，因拍定⼈取得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，由拍定

⼈與其他共有⼈，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係，其他共有⼈回

復分割前之應有部分，經轉載之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⾏⽽消

滅，從⽽得以維護其他共有⼈及抵押權⼈之權益。準此，系爭規

定符合⺠法規定之意旨，亦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規

定，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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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聲請⼈廖林０香與案外⼈徐０程共有⼟地⼀宗，聲請⼈持
分三分之⼆，徐０程持分三分之⼀。嗣該宗⼟地於94年12⽉間
經臺灣桃園地⽅法院裁判分割，聲請⼈與徐０程均因該分割⽽取
得各⾃單獨所有之⼟地。 
（⼆）惟徐０程在裁判分割前，已就其原所有之分割前⼟地三分
之⼀應有部分，設定三筆本⾦最⾼限額抵押權與三家不同公司。
地政機關於裁判分割後，依系爭規定，將該三筆抵押權按徐０程
之原應有部分比例，轉載⾄聲請⼈所分得之單獨所有⼟地上。 
（三）聲請⼈不服轉載之結果，遂向法院訴請塗銷該三筆抵押權
之登記。臺灣桃園地⽅法院判決聲請⼈敗訴，案經上訴⾄臺灣⾼
等法院，該院⼀度判決聲請⼈勝訴，且三家公司中之⼆家公司並
未上訴，該部份因⽽確定。 
（四）惟前揭臺灣⾼等法院判決中關於中租０和公司部分，經該
公司提起上訴，最⾼法院將該部分判決廢棄發回。臺灣⾼等法院
97年度上更（⼀）字第73號⺠事判決，依最⾼法院發回意旨，
駁回聲請⼈之訴；聲請⼈上訴後，復經最⾼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
135號⺠事裁定駁回上訴，全案遂告確定（該判決與該裁定合稱
確定終局裁判）。聲請⼈遂以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⼟地登記規
則第107條（90.9.14）及⺠法第825條規定有違憲疑義，向本院
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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